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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丰电子”、“公司”或“发

行人”）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2022 年 6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了《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2022 年 8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8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

册申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牵

头主承销商）”）作为江丰电子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联合主承销商”）作为江

丰电子本次发行的联合主承销商，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

行了核查，认为江丰电子的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符

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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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及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向深交所报送的《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 164,850.00 万元（含），股票数量不超过 21,930,291 股（为本次募集

资金上限 164,850.00 万元除以本次发行底价 75.17 元/股），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 68,174,916 股（含），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姚力军先生拟认购金额为 6,000.00 万元（最终获配股数需进行

取整处理，故最终获配金额可能略有不同）。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394,117 股，全

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2 年 9 月 9 日）。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75.17 元/股。 

公司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

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5.00 元/股，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的 113.08%。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648,499,945.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9,813,579.1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628,686,365.87 元。 

（五）股票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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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力军先生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

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

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期安排。限

售期结束后，若发行对象减持其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还应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 

（六）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经核查，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

行定价、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总额及锁定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文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批准情况 

（一）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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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二）监管部门的审核过程 

2022 年 6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了《关于宁波江丰电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

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2 年 8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宁波江丰电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8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经核查，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

行已获得发行人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与授权，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过程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在发行人取得上述注册批复后，

组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工作。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22 年 9 月 5 日，发行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发行方案》。2022 年 9 月 8 日至 2022 年 9 月 9 日期间，

在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发行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联合主承销商向 392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送了《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

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认购邀请书》中主要包括认购

对象与条件、认购相关安排、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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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对发行结果的调整方法及追加认购程序等内容。《申购报价单》中包

括了申购价格、认购金额等内容。 

前述发送对象包含《发行方案》中已报送的询价对象 388 名及《发行方案》

报送后至《认购邀请书》发送前新增意向投资者 4 名，合计 392 名。《发行方案》

中已报送的询价对象具体为：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收市后前 20 名股东（不含

关联方）、28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8 家证券公司、16 家保险机构和 296

名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发行方案》报送后至《认购邀请书》发送前新增

的 4 名意向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新增邀请书发送对象 

1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

易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要求。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

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

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公司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2022 年 9 月 14 日 8:30-11:30）

内共收到 27 家投资者发出的《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保荐机构（牵头主承

销商）、联合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除 9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1 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之外，17 名投资者均在规

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 

27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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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效 

1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5.17 5,000 是 

2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75 7,500 是 

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52 5,000 是 

4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财鑫鑫二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1.80 5,000 是 

78.80 8,300 是 

75.18 8,400 是 

5 
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8.75 5,000 是 

75.17 5,000 是 

6 
上海东瑞慧展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4.57 5,000 是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20 30,610 是 

84.56 37,610 是 

80.81 37,610 是 

8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75.55 5,000 是 

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66 5,000 是 

1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5.50 11,500 是 

11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00 17,610 是 

12 
浙江富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丽

水两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18 20,000 是 

13 银河资本-鑫鑫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93.50 5,000 是 

87.50 15,000 是 

75.17 23,000 是 

1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

养老金产品 
80.00 5,000 是 

15 华宝证券价值成长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8.88 5,000 是 

16 田万彪 76.33 5,000 是 

1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2.11 6,200 是 

82.11 12,500 是 

18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5.00 10,000 是 

1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平衡配置型投

资账户 
95.00 5,000 是 

2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极成长型投

资账户 
95.00 5,000 是 

21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5.17 8,000 是 

22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94.50 5,000 是 

94.00 11,500 是 

88.50 11,800 是 

2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30 5,96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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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效 

86.10 13,600 是 

80.85 33,820 是 

24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9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88.33 7,000 是 

2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4.78 5,440 是 

90.57 10,980 是 

86.19 14,190 是 

2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33 8,000 是 

27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5.17 5,000 是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获配情况 

除姚力军以外，公司与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依据投资

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并根据《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中定的认购对象

和认购价格确定原则，遵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对象

并进行配售，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具体获配股数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姚力军 705,882 59,999,970.00 

2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82,352 74,999,920.00 

3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

财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88,235 49,999,975.00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01,176 306,099,960.00 

5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71,764 176,099,940.00 

6 

浙江富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丽水两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52,941 199,999,985.00 

7 银河资本-鑫鑫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1,764,705 149,999,925.00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29,411 61,999,935.00 

9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006 3,400,510.00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平

衡配置型投资账户 
588,235 49,999,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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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

极成长型投资账户 
588,235 49,999,975.00 

12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388,235 117,999,975.00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0 136,000,000.00 

14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

选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23,529 69,999,965.00 

1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69,411 141,899,935.00 

合计 19,394,117 1,648,499,945.00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要求。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

量的分配严格遵守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询价结果，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和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姚力军作为发行对象，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备

案程序。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金信稳健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认购，前述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优财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进行认购，前述产品属于私募基金，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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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备案登记（备案编码：STV41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三组合”、“嘉

实基业长青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嘉实阿尔法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24 个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泉果基金桃源一期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等 54 个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均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浙江丽水两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进行认购，浙江丽

水两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基金，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备案编码：SNK801）。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

产管理计划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资产管理

计划备案。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

续。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汇安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等 5 个公募基金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

极成长型投资账户”和“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平衡配置型投资账户”

进行认购，前述产品属于保险公司资管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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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属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

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玉泉合富 81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等 43 个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均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同时，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

内需增长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财通稳进回报 6 个月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2 个公募基金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

登记备案手续。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瑞华精选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进行认购，前述基金产品属于私募基金，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登记（备案编码：SLN54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诺德基金浦江 12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等 25 个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均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五）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次发行参与

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结论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姚力军 Ⅱ类专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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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2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

财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浙江富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两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银河资本-鑫鑫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平衡

配置型投资账户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积极

成长型投资账户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

选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1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

制度要求。 

（六）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力军以自有资金或者合法自筹资金参与认购

外，其他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联合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

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

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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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缴款、验资情况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向

上述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的要求

向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截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 1,648,499,945.00

元缴付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账户内，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F11173 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江丰电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

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F11200 号），确认募集

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止，江丰电子已增发人民币

普通股（A 股）19,394,11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648,499,945.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19,813,579.1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628,686,365.87

元。 

经核查，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缴

款和验资过程符合《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约定，以及《注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

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批准，并已经深交所

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

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宁波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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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

购协议》”）等申购文件的有关约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除姚力军以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

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

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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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易  欣 

 

 

 

保荐代表人：                                      

           杨逸墨               韩  勇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王常青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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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贺  青 

 

 

 

 

 

联合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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